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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是 1919 年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成立後的首要工作，在台灣官

民心目中，它是從農業台灣轉變成工業台灣的關鍵，但是該工程從 1919 年著手

興建到 1934 年真正完工，前後過 15 年的時間，這是 15 年漫長等待和爭取的結

果。 
 
當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完成後，台灣東部除外，西部分散式的北、中、南三個發

電、供電區域，由以日月潭為中心的南北送電網聯成一氣，源源不絕的將電力送

到家家戶戶的燈泡中，送進工廠中發動機械來做工。這個電力建設，是里程碑式

的進程，帶動台灣產業的發展，很快的，日月潭第二發電所隨即於 1935 年興建，

並於 1937 年完工。所以從技術的層面來看，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完工正是以

人為的技術基礎帶動台灣產業結構改變，影響深遠。 
 
基上所述，本章重點有四：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是台灣官民企盼「工業台灣」的

具體展現，所以在第一節闡述之；第二節討論工程計畫的改變，顯示當時技術菁

英參與與時俱進的技術層面；第三節依時序敘述工程之施工過程和結果，兼述工

程投標問題；第四節呈現工程外圍問題，如醫療、工人和補償問題。 

 

第一節  實現「工業台灣」的關鍵—台灣官民對工程的想法 

 
本節以台灣電力株式會社人員、台灣總督、工商業界人士和台灣人的想法，來呈

現日治時期大家對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多元異質意見。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一成立，首任社長高木友枝在 1919 年 11 月 17 日召開的營業

主任會議上即指出：日月潭是本社之大事業，預定此後 5 年完成。換言之，台灣

電力株式會社乃是因應台灣總督府指示「供給廉價電力將台灣工業化」之方針而

創立。11920 年高木友枝對外發言也指出，完成日月潭電力事業是將來使台灣成

為工業地而大為發達最為必要的「有功事業」，因為日本領台 25 年，台灣實在是

農業國，不論台灣的農產品如何豐富，依然只不過是一個小島，而且在農業已高

度發展之後，今後將興起工業以期經濟之發達，以此作為台灣最新發展政策。動

                                                 
1 〈高木社長挨拶〉，《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報》第 4 號，大正 8 年（1919）12 月 17 日，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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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視為工業之生命，而動力中最為適切的就是電力。所以設立台灣電力株式會

社正是台灣的一個成功，如期在預定的 5 年期間內完成日月潭工事，以供給各方

面豐富的電力，這是台灣全體的希望。總之，供給大量的電力，使台灣成為一大

工業地而發展，就是台灣最得當的發展政策。2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深信電力建設會將「農業台灣」轉變成「工業台灣」，這

正是台灣總督府推動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本意。田健治郎3繼明石元二郎4為第

8 任台灣總督，他對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業務非常重視，曾於 1919 年 12 月 3 日

帶著下村宏總務長官、高田元治郎殖產局長、川崎卓吉內務局長、梅谷光貞台北

廳長、喜多孝治秘書官等巡視台電，從上午 11 時 30 分到 12 時 30 分，聽取社長

高木友枝，理事南新吾和大越大藏對日月潭水力電氣事業計畫，田總督有所質問

也有所鼓勵，前後達 1 小時之久。5 
 
對於台灣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美國人也大感興趣。1920 年 2 月 10 日上午 10
時，田健治郎總督在東京的台灣總督府出張所接見美國國際協會會員 Sawyer、
技師 Wallace 及 Wood，田健治郎在日記中記載：「彼等頻質問台灣電力株式會社

日月潭計畫，予答要領，遂使山形（要助）技師當之，約一時間而去。」6其間

對話是經由通譯傳述。由其 1920 年 6 月 25 日和 8 月 11 日的日記中，可見到台

電副社長角源泉7兩度向田總督報告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經營情況及決算狀況、營

業趨勢8；1920 年 12 月 24 日，接見社長高木友枝，聽取日月潭工事之進行狀況，

也指示須注意事項。翌日，即 12 月 25 日，社長高木友枝和理事大越大藏同來，

向田總督說明日月潭水力電氣築造工事設計及實施時程，田總督又指示各種須注

                                                 
2 高木友枝，〈衛生と工業力が須く〉，收於久保島留吉編，《台灣經濟政策論》（台北：台灣之經

濟社，大正 9 年（1920）11 月 25 日），頁 233-235。 
3 田健治郎（1855-1930），丹波國冰上郡人。1919 年 10 月至 1923 年 8 月擔任台灣總督。學塾出

身，1877 年任判事補，1883 年任神奈川縣警部長，1888 年轉任埼玉縣警部長，1890 年任遞信

省書記官，1893 年任遞信省通信局長，1898 年任遞信次官兼遞信省鐵道局長，1906 年被敕選

為貴族院議員，1907 年任九州炭礦汽船株式會社社長，1916 年任遞信大臣。1923 年台灣總督

解任後任農商大臣兼司法大臣，1926 年任樞密顧問官，1929 年被命為宗秩寮審議官。1930 年

10 月 21 日罹患腦溢血，併發肺炎，11 月 16 日病歿。授桐花大綬章。〈讓山田健治郎年譜〉，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等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台北：中央研究院

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 7 月），頁 591-606。 
4 明石元二郎（1864-1919），福岡縣人，少修漢學，陸軍大學畢業後留學德國。甲午戰後曾赴法

屬安南調查，日俄戰爭時蒐集俄國軍情，以諜報活動昔稱。經歷駐韓國憲兵隊司令官、朝鮮統

監府警務總長、參謀次長。1918 年 6 月任台灣總督，1919 年兼台灣軍司令官，死於任內。田

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等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頁 44 註 3。 
5 〈總督閣下巡視〉，《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報》第 4 號，大正 8 年（1919）12 月 17 日，頁 7；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等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頁 93。 

6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等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頁 177。 
7 角源泉（1871-1932），和歌縣人。東京帝大法科畢業，1910 年任台灣總督府通信局長，1915

年總督府土木局長，1919 年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副社長。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等主

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頁 55。 
8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等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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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事項。9可見田總督對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殷殷的關切。 
 
除了電力會社和官方，在台灣的台灣和日本企業家也翹首企盼充足的電力供應產

業界之需。1920 年 1 月 8 日，淺野水泥株式會社的創辦人淺野總一郎，10帶著會

社職員面見總督田健治郎，陳述高雄淺野水泥工場需要供給電力之希望，11這無

非是盼望日月潭早日完工，以供給水泥工場廉價的電力。淺野水泥株式會社為

1912 年 10 月以資本金 3,750 萬圓所設立，1916 年 3 月投入建設費 200 萬圓設立

高雄工場，1917 年 5 月完工，被稱為台灣化學工業中的巨擘，其所生產的水泥

除供台灣島內需要要之外，尚可輸出到華南和南洋。12 
 
1920 年 11 月，新高銀行取締役李延禧13提及應該改革台灣的產業政策，他認為

在台灣設立數百數千個大工廠，生產幾千萬幾億圓的貨物，不該大半的利益都由

日本內地獲得，台灣只得到作工的錢！這根本沒有增加台灣本身的富，所以他認

為不論是台灣人或是日本內地人在台灣經營事業所得利益應該再用以擴充在台

灣的事業，以圖台灣資本之自給自足，以台灣在住者自給自足的資本主義，開拓

台灣全島所擁有的富源，獎勵種種殖產工業。他也期盼預計於 1924 年完工的水

力電氣（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使台灣的產業可以大大的利用電力興起化學工

業，擴大華南和南洋的市場，增加台灣的輸出額。14 
 
同樣是 1920 年 11 月，後宮信太郎15也指出，要使台灣經濟界發達的方式有二，

一是活用台灣人所持有的資金，二是講求動力供給之法。所謂動力供給之法，刻

                                                 
9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等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中央研究院台灣史

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 7 月），頁 579-580。 
10 淺野總一郎（1848-1930），富山縣人。1896 年創立東洋汽船會社，後又將觸角延伸至造船業、

製鋼業、水泥製造業，為日本有名的財閥企業家。1917 年在高雄設立水泥工場。田健治郎著，

吳文星、廣瀨順皓等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頁 134 註 1。 
11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等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頁 134。 
12 （吉川精馬）實業之台灣社編，《台灣經濟年鑑》（台北：實業之台灣社，大正 14 年（1925）
年 4 月 10 日），頁 522。見同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年 6 月版。 

13 李延禧（1883-？），台北人。1916 年任新高銀行取締役，1922 年襲父李景盛之後而成為該行

頭取，1924 年台灣商工銀行副頭取，另任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大阪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

常任監查。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等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頁 477。 
14 李延禧，〈台灣の�業政策を改革せよ〉，收於久保島留吉編，《台灣經濟政策論》（台北：台

灣之經濟社，大正 9 年（1920）11 月 25 日），頁 154-156。 
15 後宮信太郎（1873-？），京都府北桑田郡人。1892 年京都同志社畢業。1895 年 8 月抵台，初

仕於共同商會，繼入販賣製造磚塊事業的鮫島商行，1902 年鮫島商行行主去逝後繼承該商行

成為個人經營，終而成為造磚大王。1913 年開始擴充事業至金瓜石礦山，自台灣發跡後，其

事業擴張至日本本國。歷任台灣總督府評議員、台灣商工會議所會頭、台北商工會議所會頭。

其擔任社長之事業有後宮合名、東邦人造纖維、高砂麥酒、台灣煉瓦（造磚）、北投窯業、台

灣瓦斯、南日本汽船、東海自動車運輸、新興化工、國產羊毛、台灣製紙等 11 家。另為十餘

家會社之取締役或監查役。1928 年 11 月，被總督表揚為殖產興業的功勞者。後宮信太郎，〈台

灣事業界の特質〉，收於竹本伊一郎編，《台灣經濟叢書》（2）（台北：台灣經濟研究會，昭和

年 8（1933）5 月 5 日），頁 178「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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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興建中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是大家最大的期待，不過他也提及，待日月潭工

事完工後，能否一舉消化 13 萬馬力的電力，不無疑義；另一方面，他也認為，

待日月潭完工尚須在 2-3 年後，如果空等該工程完工再設企業甚是愚蠢，所以應

該在該工程完成前，順應產業之需，為圖慢慢發展，實有急設小發電所之必要。
16三井物產台北支店的三島增一就樂觀的認為，日月潭工程完工後，耗電量大的

事業將大為發達，其中的鍊鋁業就是最適當的事業。171934 年日月潭水力發電工

程完工，翌年日本鍊鋁株式會社就在高雄設立，足證其判斷之精準。 
 
1927 在宜蘭召開的實業大會，高橋親吉殖產局長曾述及台灣產業的現狀是由農

業到工業的轉寰期，因為台灣地理位置靠近華南、南洋等大原料生產地和大消費

地之廣大地域，故應負起工業化使命殆無庸置疑。181928 年 3 月 31 日在屏東召

開實業大會上，台北商工會提出〈台灣經濟調查會の設置の必要〉一案，於會上

說明者為三井株式會社台北支店長津久井誠一郎。該案包括二大項：台灣產業及

貿易大觀、台灣和南支南洋關係大觀，最後結論提出設置台灣經濟調查會集思廣

益，期逐漸依工業立國方針，研究華南、南洋經濟情況，計畫輸入原料、輸出加

工品，助長國際貿易，確立所謂經濟的南進基礎，以期台灣人民幸福、國富充實。

在該案「本島產業及貿易大觀」一項中，台北商工會提及了電力充實問題。19 

                                                

 

東台灣研究會副會長橋本白水，在其 1928 年的著作《台灣の事業界と人物》中

提及，台灣產業之現狀正是從農業時代移為工業時代的過渡期，而近世工業所必

要者第一為動力，廉價的動力。然台灣動力供給狀況如何？電力的供給力全台只

不過僅剩 2 萬 7 千 KW，且大部分已賣盡，所餘只有目前正在興建中的松山火力

發電 5 千 KW。台灣電力需要之增加率一年平均為 2 千至 5 千 KW，松山的發電

力僅供支應兩、三年之需，在轉為工業立國的轉型期，要提供工廠所用廉價且大

量的動力洵極困難，實令人感到遺憾之至，也為台灣產業前途憂慮。換言之，電

力供給困難實是阻礙台灣產業前途的癌腫瘤，因此非斷行根本的大手術不可，亦

即非解決廉價電力供給問題不可。所以當橋本白水耳聞台灣電力會社有再興日月

潭水力工事之企圖，賴美國 Stone &Webster 公司20實地調查以做適宜處置，就大

感高興，並呼籲非得舉全台一致全力再興日月潭工事不可。21 
 
直到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即將完工前一年，即 1933 年，後宮信太郎認為過去從

事工業「時期未至」、「環境不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因為顯示台灣經濟環境大

 
16 後宮信太郎，〈台灣の經濟的基礎は確立せり〉，收於久保島留吉編，《台灣經濟政策論》（台

北：台灣之經濟社，大正 9 年（1920）11 月 25 日），101-102。 
17 三島增一，〈台灣に適當なる事業〉，收於久保島留吉編，《台灣經濟政策論》，頁 18。 
18 橋本白水，《台灣の事業界と人物》（台北：南國出版協會，昭和 3（1928）7 月 10 日），頁 208。

見同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年 6 月版）。 
19 橋本白水，《台灣の事業界と人物》，頁 190。 
20 在 2003 年的今天，該公司亦為台電核四廠的工程顧問公司。 
21 橋本白水，《台灣の事業界と人物》，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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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的時期—即日月潭工事的完成即將來臨。他談到經過了 20 多年的（統治）

歲月，「工業國台灣」的內容為何，攜手在事業界共同打拚的人心知肚明，由直

到 1933 年為止的趨勢來看，任誰都不得不強烈感受到台灣「不存在和內地競爭

的事業」。22深刻表達出台灣工業落後日本甚多的現實。 
 
1923 年迄 1928 年之間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停工期內，擔任台灣總督的是內田嘉

吉、伊澤多喜男、上山滿之進23。據稱內田嘉吉極為關心停工中的日月潭水力發

電工程，在百忙之中也前往工事區域視察，24，而上山滿之進在 1928 年卸任總

督職務前曾表達支持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再興之議，但是回到日本又改變立場。

伊澤也是持反態度。他們所持的反對理由為，興建發電量過大的日月潭水力發電

工程，以台灣工業規模無法消化如此大量的電力，況且興建的資金也是個問題。 
 
對於反對興建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總督，台灣的輿論界倒是一片批評之聲，代

表性的批評意見是橋本白水提出的。他曾在 1929 年 3 月 3 日台北的共樂座召開

的日月潭工事全島期成大會上，發表以〈為了愛台灣〉為題的演講。橋本白水的

演講內容透露出，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興建與否，含有日本內閣政友會和民政黨

之爭，在日本內地的政治家和實業家，有的人認為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非再興不

可，有的則認為它是「台灣統治之癌」，意見兩極。1928 年繼任總督川村竹治25重

議再興工事，橋本白水說「使島民有大旱望雲霓之感。」26繼川村竹治之後的石

塚英藏27於 1929 年上任後繼續推動而終底於成。 
 
反對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上山滿之進，橋本白水痛罵他在位兩年之間，台灣產

業不興，工業萎微，但是上山消極而無對策，回到日本仍表反對，是甘為政黨走

                                                 
22 後宮信太郎，〈台灣事業界の特質〉，收於竹本伊一郎編，《台灣經濟叢書》（2）（台北：台灣

經濟研究會，昭和年 8（1933）5 月 5 日），頁 195、196。 
23 上山滿之進（1869-1938），山口縣人。東京帝大法科畢業。歷任內閣法制局參事官、農商務省

山林局長、熊本縣知事、農商務次官、貴族院議員、樞密顧問官等。1926 年 7 月至 1928 年 6
月任台灣總督。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等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台

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 7 月），頁 1 註 4。 
24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東京：堀見愛子，1990
年 7 月 31 日），頁 368。 

25 川村竹治（1871-1955），秋田縣人。東大法科畢業，1909 年由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自內務省

參事官拔擢為總督府內務局長，1911 年與大島同因阿里山官營問題而去職，轉任和歌山知事。

後歷內務省警保局長、拓殖局是長官、內務局次官等。1928 年至 1929 年轉任台灣總督，後任

司法大臣、南滿鐵道社長，貴族院議員等。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等主編，《台灣總

督田健治郎日記》（上），頁 208 註 1。 
26 橋本白水，〈台灣を愛する為に〉，《東台灣研究叢書》第 55 編，昭和 4 年（1929）3 月 25 日，

頁 14-15。 
27 石塚英藏（1866-1942），福島縣人。東京帝大法科畢業，歷任法制局參事官兼書記官、台灣總

督府參事官長，後轉任關東都督民政長官、朝鮮總督府取調局長官、農商工部長官等，退官後

轉任東洋拓殖總裁，1929 年 7 月擔任台灣總督，因霧社事件於 1931 年 1 月下台，改任樞密顧

問官。1916-1934 年受敕選為貴族院議員。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等主編，《台灣總

督府田健治郎日記》（上），頁 389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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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忘恩負義的為台灣之開發投下陰影。在台灣漫山遍野無限新興產業渴望廉價

動力之際（1929 年），如果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問題依然無解，台灣的將來將

是：事業走入死胡同，住民在精神和物質上破產，並進入黑暗時代。為了愛台灣，

從一出校門就來到台灣生活的橋本白水認為，為了台灣統治，為了大台灣的建

設，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是關乎全島死活的問題，28不可不大力爭取。 
 
對於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全台灣不盡然是一面倒的贊同之聲。林獻堂291929 年

在日本時，3 月 9 日和羅萬車（人車）、林呈祿兩人同訪前任台灣總督府伊澤多

喜男，30因為當時的台灣總督川村竹治正計畫再興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伊澤多

喜男向林獻堂等表示他反對川村的計畫，亦即反對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之再興。
31伊澤多喜男在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動工之初即到日月潭視察，根據負責說明的

堀見末子技師長的說法，伊澤多喜男總督雖然提出各種質問，但是對會社方面熱

心的說明，並沒有十分在意的聽聞，只是顧著批評、批判。32或許正因為伊澤多

喜男對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自始至終都不甚以為然，所以 1930 年 9 月中旬時台

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木幹一郎在東京遊說議會通過外債案時，得拜會民政黨籍的

伊澤說明台電的情形，33以減低反對的力量。 
 
一般台灣人的看法又是如何？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再興之議再起時，台灣民眾黨

即決議反對。1930 年 9 月 4 日，台灣民眾黨在高雄市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決

議「日月潭工程再興」、「甘蔗運搬土地使用規則」、「盜犯防止法」等的反對運動；

同年 9 月 10 日又對拓務大臣、石塚英藏總督以及上山滿之進、伊澤多喜男兩前

任總督發出如下通電：「我黨反對日月潭工程再興及甘蔗運搬土地使用規則」。34

台灣民眾黨歷來站在為弱者發聲的立場，反對日本大資本家進入台灣產業中剝削

台灣人民，而且台電資本中有三井財團資本在內。 

                                                 
28 橋本白水，〈台灣を愛する為に〉，《東台灣研究叢書》第 55 編，昭和 4 年（1929）3 月 25 日，

頁 15-16。 
29 林獻堂（1881-1956），霧峰人。創立台中中學，歷任總督府評議會員、台灣文化協會總理，先

後致力於六三法撤廢運動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為台灣製麻、大東信託、台灣新民報社

各社社長、南洋倉庫總理等。1945 年 4 月受命為貴族院議員。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

皓等主編，《台灣總督府田健治郎日記》（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 7 月），頁 59 註 1。 

30 伊澤多喜男（1968-1949），長野縣人。1924 年 9 月-1927 年 7 月任台灣總督。林獻堂著、許雪

姬編，《林獻堂日記》（二）1929 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2001 年 11 月），頁 80 註 1。 
31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林獻堂日記》（二）1929，80。 
32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東京：堀見愛子，1990
年 7 月 31 日），頁 370-371。 

33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石塚英藏氏舊藏資料」（八）《台灣電力問題．郡警分離問題》內〈電

力問題ニ關スル電報高覽ニ供シ候〉。松木幹一郎於 1930 年 9 月 15 日 am9：01 分寫給石藏英

藏總督的信件內容提及拜會伊澤之事。 
34 葉榮鐘著，《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71 年第 1 版 1 刷，1993 年

12 月第 1 刷 7 刷），頁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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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民眾黨 1934 年 9 月 4 日之決議，9 月 9 日陳其昌就已至霧峰面告林獻

堂，林的日記記下台灣民眾黨對日月潭、官佃圳即嘉南大圳皆為「要監視之」，35

足見林獻堂對台灣民眾黨行動和日月潭工事再興與否之關心。林獻堂本人之態

度，在 1931 年 2 月 12 日日記有明白的表現：36 
 
        石塚總督決定日月潭再興已著著進行矣，本日新聞載太田總督、高橋長

官絶口不言日月潭之事，而總督府内部甚至有反對之聲，謂投 4,800

萬之資本而得 10萬 KW之電氣，未免供過於求，使電力會社負擔多大

之借款，萬一不能償還必累及總督府，而使全島之人負擔此一債務也。

其言頗為合理，余自來對日月潭之論亦如是也。 

 
由上段引文，可知林獻堂認為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計畫過大，萬一電力無法消化

完畢，得由總督府負擔，而總統府的負擔就是全台灣人的負擔，更是台灣有錢人

的負擔。林獻堂於 1927 年遊歷到北歐的丹麥時，曾探討丹麥工業不發達乃因該

國未產鐵與煤，復因丹麥所產農產品運往缺乏糧食的工業國家，所得之款即可維

持其國家所需。林獻堂也說，歐洲各國皆由農業而進於工業，工業愈興者則其國

愈富強，此不待智者而知之。37他雖然知道工業所帶來的好處，但憂慮日月潭水

力發電工程過於龐大的計畫如果失敗，吃虧的仍是台灣百姓。 
 
林獻堂的擔憂就如同矢內原忠雄 1929 年所提出的疑問：尚未復工的日月潭水力

發電工程，是用政治力量保障的經濟投機，所謂的國家保障，到底是保障誰呢？

對於事業的失敗，是由誰負責呢？矢內原認為，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設立之目的是

在建設日月潭 10 萬 KW 的水力發電，藉以電化台灣全土，是迷失於第一次世界

大戰以後的經濟繁榮，認為電化全台則大企業可恃以百花怒放；但是停工中的日

月潭工程，工程費用消耗了 3,600 萬圓，3,600 萬圓變成了「已經成立，但未實

現」的資本，而留在山中腐朽。矢內原認為，只有為搬運工程材料而建設的鐵路

19 哩，由國家出資 380 萬圓收購以示救濟，其餘工程一概停止；這一會社幸未

成為「泡沫會社」，完全由於政府在會社創立當時，曾以官營電力事業作為實物

出資所致。矢內原寫下上述意見的同時，他又聽聞「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在總督府

保護之下，募集外債，可以再興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預算案，已提出於 1928
年冬到 1929 年春的日本議會，並經通過」。38這個預算案是由日本政府擔保向美

                                                 
35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林獻堂日記》（三）1930 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 12 月），頁 305。 
36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林獻堂日記》（三），頁 54。 
37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林獻堂日記》（一）1927 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年 12 月），頁 218。 
38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灣》（東京：岩波書店株式會社，1988 年 6 月 16 日第 1 刷），

頁 57、62。著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灣研究叢刊第 39 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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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商借的外債案。 
 
日本議會通過當時台灣總督石塚英藏的預算提案，當時的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

松木幹一郎和台灣總督府官員先在東京極力遊說中央要員，最後再由石塚英藏親

自出馬。當議會通過外債預算案時，1930 年 10 月 21 日到 24 日間，從台灣發出

感謝石塚總督的賀電紛然而至。除了官方賀電之外，粗略估計實業團體所發賀電

有：埔里實業協會、台中二瓶源吾、39台灣土木建築協會長藤江純三郎、高雄商

工會長古賀三千人、河村徹、40台北商工會、三好德三郎、高島鈴三郎、富田幸

次郎、嘉義商工會長真木勝太、台南市商工會、台中產業協會長坂本素魯哉41等。 
 
以坂本素魯哉的賀電內容為代表：日月潭再興工事決定，誠本島產業開發上值得

慶賀之大事。42賀電紛至，表達了台灣商工團體，對該工程將大興土木所帶來的

工程景氣，無不竭誠歡迎，但是這些發出賀電的工商團體大抵是在台灣的日本內

地人，這個背景其來有自。 
 
全台各商工團體所從 1915 年即每年舉行一次「全島實業大會」。會中的議題和「電

力」脫離不了干係。第 2 回全島實業大會 1917 年 11 月 25 日由台中實業協會於

台中廳樓上舉辦，會中討論第一次回大會的決議事項，由台北商工會長三好德三

郎報告，其中的第 6 項為「電燈、電話、電力使用費降價之件，政府也非常同情，

刻正調查中的日月潭大發電所如能完工，應即時實行降價」。43第 3 回全島實業

大的由台南商工會主辦，1919 年 3 月 5 日召開於台南市台南公館，出席者約 150
名，會長為佐佐木紀綱。在提出的 11 件議案中，台北商工會提出「關於日月潭

水力電氣事業向督府請願之件」，參加的台南廳長枝德二致詞時指出，日月潭水

力電氣事業完成後，工業界應能更呈蓬勃之氣。44 

                                                                                                                                            
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年 6 月）頁 27、29。原著出版於 1929 年。 

39 二瓶源吾，預備陸軍中佐，為台中在鄉軍人聯合分會長，據 1923 年之記載其為菸草出售人，

又是台中州之州協議員。據稱參加 1895 年「征討」台灣之役，也參加了甲午、因日俄戰爭，

曾任台灣總督府陸軍高級副官及台鄉第三大隊長，日治時期名聞全台。椿本義一，《台灣大觀》

（台北、東京：大阪屋號書店，大正 12 年（1923）5 月 18 日，6 月 1 日再版）附錄〈事業と

人物〉，頁 44。 
40 河村徹，原台北廳庶務課長，後轉入製腦會社，1923 年時為台北市協議會員，後來主持台灣

日日新報社。椿本義一，《台灣大觀》（台北、東京：大阪屋號書店，大正 12 年（1923）5 月

18 日，6 月 1 日再版）附錄〈事業と人物〉，頁 75。 
41 坂本素魯哉（1868-1938），高知縣人。高知縣師範學校、明治法律學校畢。歷任日本銀行員、

台灣銀行員、彰化銀行取締役。並為台中輕鐵、台灣果物、海南製粉、台灣製麻、新竹製糖、

台灣製鹽等株式會社取締役。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等主編，《台灣總督府田健治郎

日記》（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 7 月），頁 103 註 1。 
42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石塚英藏氏舊藏資料」（八）《台灣電力問題．郡警分離問題》內〈電

力問題ニ關スル電報高覽ニ供シ候〉。 
43 宮崎健三編著，《全島實業大會展望》（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昭和 13 年（1938）6 月 7 日），

頁 12、13、16、17。 
44 宮崎健三編著，《全島實業大會展望》，頁 24、25、34、35。 

 8 



 
第 9 回大會於 1924 年 11 月 7 日加開於台南公會堂廣間，議案第 5 項為「日月潭

工事再興建議之件」經滿場無異議可決，該案理由指出日本內地電力供給狀態、

台灣電力供給狀態，在結論中指出外國人企業難在中國發展，也論及作為工業國

台灣之價值和供給廉價動力對台灣產業開發之意義並可增進島民幸福，更是日本

在華南、南洋雄圖大展之基礎，所以興建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是刻不容緩的當務

之急。45 
 
1927 年 3 月 31 日召開於屏東公學校的第 12 回大會，出席團體 35 個，出席委員

145 名，會中坂本素魯哉提出「統一本島電力率由官營向當局建議之件」，坂本

素魯哉敘明主張之理由以求獲得贊用同，但資料並未指明理由內容。古賀三千人

贊成坂本之說，但認為在官營之前眼前最迫切的問題是「日月潭復興」，議長綜

合二人意見，該案經多數可決。46 
 
由全島實業大會議題的內容，更可印證 1928 年 9 月 20 日台灣總督府提出〈日月

潭水力電氣工事再興計畫概要〉中所說的：47 
      本計畫主要目的為供給台灣豐富低廉電力，完成台灣工業化，其事業性質

及規模廣大，不只對本島經濟政策，也對本島統治大策上帶來重大影響。

台灣全島民，特別是內地人熱切希望該工事再興。今也本事業再興，乃全

島上下輿論強烈之主張。 
 
總之，當時不論日本或台灣，不論官方或民間，皆有贊同或反對興建日月潭水力

發電工程的人士，但是在主張再興該工程興建者的奔走下，這個將台灣從農業時

代帶向工業時代，為台灣帶來光明前途的水力電氣工程48，借到美國的外債之

後，終於可以有條件的動工。 

 

第二節  工程計畫 

 
對於推動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再度興工，台電社長松木幹一郎於 1930 年 2 月 10
日召開的會議上指出，該工程乃是科學精粹的表徵。他說：有關水力大電源的建

                                                 
45 宮崎健三編著，《全島實業大會展望》（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昭和 13 年（1938）6 月 7 日），

頁 119、128-129。 
46 宮崎健三編著，《全島實業大會展望》，頁 168、173。 
47 台灣總督府，〈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再興計畫概要〉（`昭和 3 年（1928）9 月 20 日），頁 11。 
48 杉山靖憲，《歷代台灣總督之治績》（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大正 11 年（1922）5 月 15 日

3 日），頁 240。見同著，台北成文版社有限公司，1999 年 6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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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從大局上或從專門的見地上來說，都眾說紛紜，但在不久的將來將確定方針。

水電事業在很多時候是人類對自然威力的反抗，換言之是征服自然，或說是壓抑

大洪水之壓力，或補全地質之老舊，以人工作成更進一步的準自然。不遑多數的

大自然，帶給人們許多恩惠，水力是其中之一。利用此一天惠增進人類之福祉，

結局是與自然協調，如果徒然放棄或暴殄天物，乃是咎由自取。在造化與人類對

峙的時刻，人類非以最嚴肅的心情面對不可。亦即持守和自然對峙的心情，盡人

智之最善，以發揮科學之精粹。49 
 
在建設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 15 年之間，體現「改造自然以謀求人類福祉、發

揮科學精粹」的方式，可以由該工程計畫不斷調查、修正，以期萬全之中見之。 
數度修正才終於定案的計畫，計有：1919 年最初計畫、1928 年台灣總督府向內

閣提出的再興計畫、日本貴族院所提出要求的再調查計畫、施工時真正落實的施

工計畫。從這些不斷改變的計畫，我們可以看到技術專家在計畫和經費之間費心

取得平衝，並融入與時俱進的發電技術。由此可知 1931 年 10 月 1 日再度動工的

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有日本技術菁英及專家的投入，也有美國的技術背書。 
 
下表以 1919 年最初計畫和 1931 年準備動工時之計畫比較而觀。 
 
表 1：1919 年及 1931 年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計畫差異表 
 
名稱 1919 年計畫 1931 年計畫 備註 
河川 濁水溪   
取入口 濁水溪上游姐妹原 濁水溪上游武界  
取入口堰堤高  平水面上 26 尺  
取入口堰堤  羅林庫壩  
最大取入水量 2,000 個 1,450 個  
水路亙長 5 里 2 町   
貯水池 利用日月潭設水社

及頭社堰堤，提高

水面 85 尺，貯水量

為 66 億立方尺 

  

發電所 台中州新高郡門牌

潭 
  

使用水量 最大 1,400 個 
平均 900 個 

  

                                                 
49 松木幹一郎傳記編纂會，《松木幹一郎》（東京：該編纂會，昭和 16 年（1940）9 月 21 日），

頁 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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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落差 1,085 尺 1,100 尺 增加 15 尺 
發電量 93,100KW 100,000KW  
送電線路亙長 225 哩 新設附帶二次送線

路 
 

變電所 高雄州高雄市三塊

厝 
台北州台北市大安 

台北、高雄、嘉義、

豐原 
後來豐原改為霧峰 

所需工事費 4,800 萬圓 4,859 萬圓 後減為 4,191 萬圓 
沈砂池  1 個所總長 180 間50  
日月潭有效水深  60 尺  
日月潭有效水量  44 億立方尺  
工事年度 1919-1923 1929-1932 真正施工為 1931 年

至 1934 年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台灣の動力資源》（台北：該部，昭和

10 年（1935）9 月 3 日），頁 37-41。 
說    明：由資料來源頁 37-41 之敘述製表而成，並附加備註欄說明。 
 
由表 1 所示，就如同交通局遞信部囑託森忠藏所說，1931 年再度興工的工事大

體沿襲當初選定的地點和預定之水路及發電所位置，以前任者之計畫為始，關於

氣象、地質等，經各種專門權威者指導，加上後來技術擔任者研究結果，為使水

路位置更安全而有部分變更，特別是取入口及日月潭貯水池工事有顯著之變更。
51 
 
最早提出的計畫是 1918 年 11 月 20 日由總督府民政圓部土木局所提出的〈日月

潭水力電氣工事計畫大要〉。52在該大要內容包括： 
1 測量調查，所據為從 1917 年 6 月到 1918 年 6 月一年的各種細部調查資料。 
2 雨量，用以觀測對濁水溪妹姊妹原附近流量之影響，對埔里社、萬大、櫻峰三

個雨量觀測所從 1904 年到 1912 年的數據來推算。 
3 在姊妹原附近對從事濁水溪的實測流量，時間為 1917 年 7 月至 1918 年 6 月。 
4 姊妹原附近濁水溪河水內的固形物。 
5 水量及日月潭所要貯水能量，採用 57 億 4 千 7 百萬立方尺之貯水量就已足夠。 
6 日月潭之貯水量及水面積等，日月集水面積約 1 萬里，海拔約 2 千 4 百尺，其

水面積約 593 甲，貯水量約 6 億 6 千萬立方尺，在該計畫中建水社、頭社兩堰

                                                 
50 1 間為 1.818 公尺，180 間計 327.24 公尺。 
51 森忠藏，〈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施工に就て〉，《台灣電氣協會會報》第 6 號（昭和 9 年（1934）

11 月），頁 37。 
52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土木局，〈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計畫大要〉（台北：該局，大正 7 年（1918）

11 月 20 日），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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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 滿水時可提高水面 75 尺，有效貯水量可達 57 億 4 千 7 百萬立方尺。 
7 日月潭貯水池之土砂沉積速度之概算，如在取入口和日月潭間建一沈澱 池，

結果流入日月潭的水的所固有物下降至 5 千分之 1 以下，故預計要埋沒至水平

面以下至少得花上一百年以上的年時間。 
8 沈澱池計畫建造在司馬鞍附近，在所沈土砂適當 期就得依電懊機械力排出濃

沈澱物。 
9 水路，導水路最大每秒 1,850 立方尺，總長 5 舉 6 町 15 間 ，其大部分為隧道，

從日段潭水槽至水路全部水壓隧道總長 33 間。 
10 發電量及工事概要，計畫第一發電所完成水車軸最大出力為 13 萬馬力，得以

送電至台灣全島北中南部，最大約 8 萬 KW，平均為 5 萬 6 千 KW。將來電力

要增加供給力不足時，進而建設第二發電所，兩所合共最大出力為 18 萬馬力，

最大為 11 萬 4,500KW，平均 8 萬 KW。 
11 工事用材料輸送及動力，輸送路幹線使用到輕便鐵道、輕便軌道、鐵索道，

二八水和湳仔間利用原有明治製糖會社線，司馬按和東埔間利用台灣製糖會社

線，其餘皆為新規劃的路線，如東埔武界和姊妹原間，就得建設鐵索道，至於

湳仔—發電所—水社—司馬按—東埔之間，全部得建設新的路線。至於其他的

運送支線就全部是新規劃的路線，建成輕便軌道。至於各工事所需動力，則計

畫利用南港溪之水籌建得 2 千 5 百至 3 千馬力的電力。 
 
土木局的計畫提出之前，已有來自日本國內專家的背書。內務府技監工學博士原

田貞介在 1918 年 8 月 11 日 9 月 5 日之間來台視察，提出〈有關日月潭水力電氣

事業並官佃溪埤圳工事計畫之意見〉，他指出日月潭水力電氣事業計畫大體適

切，但為求計畫更為完全和將來水力利用更有效益，應再實地質調查，徵求地質

專家意見方稱穩當，而在路線、高低測量、濁水溪流量、遂道沿線山地雨水利用、

上都應再加留意，而他認為在施工上只有普通部署，缺乏衛部門之配置，至於施

工期限不宜過短，以免陷於雜亂。53 
 
因應地質調查之要求，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學教授神田三小虎於 1919 年 1 月提

出他的調查報告指出，日月潭湖畔的岩石，主要屬第三紀的砂岩和頁岩互層而

成，東岸導水隧道出口多少呈板狀，總的來說，地質有益工事進行。頭社堰堤預

定地及排水口、餘吐水盛土工事不會有危險。超越拔社埔之鞍部 700 尺，此鞍部

之北部多岩石，其南部雖然勘查困難，但見露出砂岩，從其項頂上至少下迄 150
尺以下不會有漏水之虞。濁水溪部分可見古生代岩和第三紀岩石，地質上無可憂

慮之事，再者不論是日月潭水壓隧道或是第二期工事之隧道，在地質上別無可注

意之事，工事用發電預定地亦然。54 

                                                 
53 台灣總督府土木局編，〈內務府技監工學博士—日月潭水力電氣事業並官佃溪埤圳工事計畫ニ

關スル意見〉（台北：該局，大正 7 年（1918）9 月），頁 1-4。 
54台灣總督府土木局編，〈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大學教授理學博士神田小虎—日月潭水力電氣工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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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工事於 1926 年 12 月二度停工後，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就一直推動該工程再

興運動，但因當時的生野駒常交通局長極力反對、阻止，直到生野局長於 1927
年轉任日本內地之後，總督府內部的日月潭問題之空氣為之一變，再度著手再興

運動。會社方面徵得柵瀨軍之佐和三井財團團琢磨等之意見後，關於日月潭工事

之設計，再請電氣事業方面的專家鑑定。55 
 
上述 1918 年由土木局提出的計畫，在 1919 年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成立之後，應是

移由該會社主掌，據以施工。但是因為資金不足工事暫停，直到 1928 年台灣官

民重新鼓吹「日月潭再興」，原先的計畫就既是再興工事的依據，在時隔十年的

情況下，更是新計畫修正的對象。 
 
再興日月潭水力發電工事可行否？為證明工事設計大要確固、明確可行且具有技

術基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於 1928 年敦請電氣界權威 Stone & Webster Co.來鑑

定原先的工程設計，該公司派遣建設部副部長（一說副社長）W．S．Patten和土

木技師Leeve及電氣技師Wood共 3人，於1928年 3月 5日來台對日月潭發電計畫

作全盤技術檢討。他們在留台50天之後，於同年4月20日56提出報告：「導上游之

水貯水，並為調節水量，利用日月潭之一般計畫，是合理且實際的計畫」。Patten

等人提出之報告，變更了部分設計，主張多使用機械施工，更應基於日月潭地勢、

地質加以調查、測量，以完成對日月潭工事最善、有利之設計。報告大要分成「技

術的計畫」和「工事施工法」兩大部分。57 

                                                                                                                                           

 

一「技術的計畫」： 

1工事的全盤設計 

經詳細研究結果，利用貯水和水量調節的一般計畫，得到的結論是本工事是合理

且實際的計畫，但考察日月潭之貯水量和使用水量，應增加適切的程度，底部封

閉有其必要，無論如何堰堤高度和提高湖面水位之限度得有堅實之設計。 

最高、最低水位之差為85呎，以在維持發電所適當調節的範圍內。 

2流量（濁水溪） 

為應得之流量紀錄，不能只限於短期間之內的資料，此等紀錄未顯示水量不足，

比此等流量為低的平未流量是可以想像的，所以節減門牌潭發電所全負荷力，待

日月潭工事完成後，會社的火力、水力綜合發電所可補充3萬 KW 以上。 
3 誘水堰堤及取入口 

 
事及官佃溪埤圳工事ニ關スル地質調查第一報〉（台北：該局，大正 8 年（1919）1 月 10 日），

頁 1-12。 
55 太田肥洲編，《台灣を支配人物すると産業史》（昭和 15 年（1940）年版）（台北：成文出版

社有限公司，1999 年 6 月），頁 216。 
56 一說 4 月 21 日提出報告。 
57 橋本白水，《台灣の事業界と人物》（台北：南國出版協會，昭和 3 年（1928）7 月 10 日），頁

212-216。見同著，台北成文出版社，1999 年 6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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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社技師所選定的濁水溪誘水堰堤及取入口地點，從所要落差基礎條件和建設上

之方便來看，相信是唯一適當的地點。 
4 沉澱物 
濁水溪平時出水即合有多量的沈澱物，因此除去此一沈澱物的問題得慎重考慮，

相信能解決至無損於日月潭貯水價值的程度。 
5 一般的設計 
水力電氣及送電、配電所使用的所有機械，購買時得適合特殊狀態及地點，因此

研究也是基於貴社技師設計的一般計畫。 
關於水力工事建設之設計，在報告書上詳細記述且附圖說明提出幾項提案，但以

此等圖面不過是一個提議，今後的研究和技成術探究的結果，完全要靠現場的測

量和基礎條件的調查，設計或地點有所變更時都必要注意此點。 
 
二「工事施工法」： 
關於遂道及其他主要建造物的興建，就工費調查和工程研究結果，在貴社設計中來

推定，可以增加機械力的使用。 
1 工程表 
完成本工事所需時間，如多少使用建設用機械及變更部分建造物之設計，結果在

實質上，可減少材料處理量並減運輸設備負擔，基此提案三年施工期已甚充分。 
本調查研究，全然限於日月潭水力電氣事業之技術及建設計畫，並未研究在台灣

其他可能性的水力電氣事業及其比較，又報告書單就日月潭水力電長氣工事第一

期計畫而論，貴社技師提出全盤計畫中所記述在水裡溪建第二發電所未有任何研

究。 
示意草圖和預估額，以對總構造物數量做充分計算，對地震災害未有任何考量，

面的對此種可能的發生的災害有慎重考量之必要，故得斟酌全建造物中之設計事

項，提案徵求適當的此中權會威專家之意見。 
 

Stone & Webster Co.公司的調查報告指出注意地震的因素，對於台電技師提出以

門牌潭餘水興建第二發電所未表反對，只稱未加以研究。台灣總督指出府對該公司

提出之建議，在設計大要上並無變更，至於其所提出的細部變更計畫，再經台灣電

力株式會社技師審議後，變更工事設計包括改善沈砂池設備、提高取入口堰堤加大

導水路坡度、變更餘水吐方式兩堰堤調低10尺、變電所改成屋外式、三年半工期

縮短一年，共可節約700萬圓的工事費。58此次的修正，也作成設立第二發電所之

腹案，於門牌潭發電所放水口下游地點，得落差470尺，可發電4萬5千 KW。59 

                                                

 
1929 年 3 月 25 日台灣電力株式會社顧問工學博士永井專三（同時擔任宇治川水

力電氣株式會社取締役、電力調查會委員）和京都大學教授高橋來到台灣實地調

 
58 台灣總督府，〈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再興計畫概要〉（昭和 3 年（1928）9 月 20 日），無頁數。 
59 台灣總督府，〈再調日月潭水力電氣事業計畫要目說明書〉（昭和 5 年（1930）9 月），無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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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計畫，他們停留一週的時間。經由先前參看會社提出的設

計圖樣和相關文書，加上實地調查，永井專三顧問認為，為引用濁水溪上游的水

建造 5 里餘的水路，將現在水位提高成 85 尺作一大貯水池是合理的，而且建設

發電量 10 萬 KW 的發電所，並無特別的技術缺陷。也應馬上著手工事材料搬運，

設立事務所、宿舍、病院等的準備工事，尚須改良施工初期已建設好的構造物，

並應從事測量調查，以期萬全。60 
 
我們看到，在台灣總督府向日本中央提出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再度興工之前，台

灣電力株式會社就已經不斷的檢討工程計畫內容，而真正大規模的重新檢驗計畫

內容，則在貴族院同意再度興工的附帶要求條件之後展開。 
 
1930 年 3 月日本第 56 回議會通過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向美國支借外債的元利保

證，但貴族院提出的三項附帶條件：1 有關日月潭工事全盤的實施設計，2 依前

項估定全部工事費預算額，3 工事完成後之事業經營計畫。61此外，台灣總督府

對台灣電力株式會社也有再調查之命令，所以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施工前非得先

從基本調查出發不可。也因此，松本幹一郎網羅在水力電氣工事上有實地經驗的

學者、技術者，執行綿密的調查，對過去的設計做了修正。62 
 
參與調查的專家有地質方面的工學博士平林武、水力方面的工學博士中山秀三

郎、構造方面的工學博士物部長穗、電氣方面的宮口竹雄（郡馬水電會社取締

役），以及水力方面的遞信技師野口寅之助。參與調查的技術者，土木方面主要

是台灣電力株式會社之建設部長新井榮吉（原任大井川電力會社取締役技師

長）、建設所長石井林次郎（原任郡馬水電會社土木課長）、台灣電力株式會社主

任技術者後藤曠二（原任東京市政調查會參事）、顧問宮口竹雄。63 
 
首先從事基礎調查。為期計畫之安全，調查流域內森林狀態、河川流況、土砂流

出狀況，1930 年 3 月由新竹州土木課長久布白兼治為隊長，一行 11 名外尚包括

警官數名編成調查隊，費時約一個月，親自踏查河川流域內實況，其報告要點 5
項：64 
1 山地崩壞狀態並河床狀態—此乃溪水混濁之因。 
2 森林狀態—集水區域約 50％是森林，其餘為草生地、原住民農耕地、斷崖地及

崩壞地。原住民農耕地綿亙流域內相當廣大的範圍，因為原住民習慣在急峻的

                                                 
60 永井專三，〈永井顧問聲明書〉（昭和 4 年（1929）4 月 5 日），無頁數。 
61 藤崎濟之助，《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沿革史》（台北：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昭和 12 年（1937）3
月 13 日），頁 313。 

62 松木幹一郎傳記編纂會，《松木幹一郎》（東京：該編纂會，昭和 16 年（1941）9 月 21 日），

頁 183。 
63 松木幹一郎傳記編纂會，《松木幹一郎》，頁 184。 
64 藤崎濟之助，《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沿革史》，頁 423-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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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腰上火耕，助長山腰崩壞。 
3 河川流況—標高 1 萬尺以上高山雲霧圍繞，降雨量多，氣溫低，地質粗鬆，流

出水量緩和。 
4 地質調查 
（1）集水地域的地質，多由粘板岩構成。 
（2）工事地域一般地質，乃依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大江技師之調查 
（3）分區地域調查：武界、過坑、司馬按、水社 
（4）土木工作物和地質：武界堰堤、放水路、取水口、第 1 號隧道、第 2 號隧

道、第 3 號隧道、第 4 號隧道、第 5 號隧道、第 6-8 號隧道、水壓隧道（第

9-12 號隧道）、水社堰堤、頭社堰堤、鐵管路 
5 水量調查 
（1）濁水溪流量觀測，對濁水溪流量，總督府曾於 1917 年 7 月至翌年 6 月從事

一年的調查，但因一個月乃不過 5-6 回之觀測；其次，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自

1919 年 12 月至 1923 年 9 月亦做過 4 年的調查；從 1929 年後即持續觀測。 
（2）降雨量，以 1925 年平均降雨量為據，櫻峰、萬大、埔里三處年平均雨量各

為 3,335 粍、2,365 粍、4,411 粍。 
（3）流水濁度。 
 
1930 年基礎調查完成後又對工事計畫再加調查，總共花費 7 個月的時間，根 
據新井榮吉指出，專家如技術者所提出和以前計畫不同之處有三：一是貯水池 
水深由 80 尺（或為 85 尺之誤）向下修正為 60 尺，因為地形關係 80 尺之貯水過 
於危險，經過平林武地質博士調查，60 尺才是安全的，所以就決定為 60 尺，並 
提高 10 尺作為貯水池圍牆，所以工事就作成 70 尺。二是水路選擇地點蜿蜒山麓 
，如果碰到地震會有維持上的危險，所以深入內山的斷面積和水量都變小。這兩 
點無人反對，但是第三點，取入口從姊妹原改成武界，就碰到強烈的反對。1930 
調查前的原案是，在從姊妹原上升二里水路，其下就建造 160 尺堰堤，就當 
的堰堤技術建造而言甚為危險，所以將之修正為從武界取水。此一設計由「日本 
土木學者第一人」之稱的中山秀三郎博士背書，又加上前已提及各個專家的支擬 
持，所以松木社長不顧他人強烈反對而採用專家的看法。65 
 
以專家技術者提案為基礎向台灣總督提出再調查計畫，經審查認為適切後，經過 
台灣總督向拓務大臣稟議之手續，同年 10 月 31 日解除凍結之命令，同時決定援 
助外債募集。66 
 

                                                 
65 松木幹一郎傳記編纂會，《松木幹一郎》（東京：松木幹一郎傳記編纂會，昭和 16 年（1941）

9 月 21 日）， 頁 244。 
66 藤崎濟之助，《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沿革史》（台北：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昭和 12 年（1937）3
月 13 日），頁 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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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 9 月提出的〈再調日月潭水力電氣事業計畫要目說明書〉，修正之處在於： 
日月潭貯水池最大貯水量 66 億立方尺之計畫減成 44 億立方尺，減少取入水量、 
縮小水路斷面、貯水池有效水深從 85 尺改為 60 尺，發電所最發電量 10 萬 KW 
均發電 6 萬 5 千 KW 改為 5 萬 6 千 KW。67這個修正案就成了 1931 年興工的根 
基。 
 

第三節  工程施工過程及成果 
 
在施工過程，因為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曾中止施工，工程再興後才繼續，所以本

節以時段區分為四小節，一是 1919 至 1922 年間的初期建設情形，二是 1931 年

工程動工前的招標承包情形，三是描述工程成果，四是簡敘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

之後的發電工程建設。 
 

一  停工前的工程初期建設情形 

工事自 1919 年準備著手，迄 1923 年架設完成工事用鐵道及索道，又土木工事用

之各種機械，發電用的發電機、水車及變電用各種機械、器具等，除了配電盤之

外，幾乎一切已購入完畢。關於土木工事比較易於著手部分已開始施工者，其量

已達一成，將這一切整理結果，已投資 2,800 餘萬圓。68 
 
所謂這一成工事的內容為何，《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設立參考書》和堀見末子著、

向山寬夫所編的《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都有記載。 
 
根據台灣總督府土木局於 1919 年 4 月所編《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設立參考書》之

記載，從「日月潭水力發電工事用主要品單價調書」、「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用材

料運搬費」來看，雖然是計算費用的項目，但是我們可以知道工程所需機械的內

容。例如：軌條、機關車、貨車、30 公釐軌條繩、16 公釐曳引繩、水泥、14,500
馬力水車、2,000KVA 發電機，鐵管、當 1KVA 變壓器、鐵塔。而整個材料之搬

運，水泥是從打狗搬到工事現場，69水車、發電機、鐵管、變壓器從高雄港上陸

搬到工事現場，鐵塔用材料、銅線類從高雄港或是基隆港上陸搬到工事現場。70

一般的搬運過程，是從高雄港到二八水的官線鐵道，經二八水、湳仔間的製糖會

社線路，再使用從湳仔到工事現場為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特別敷設的專用鐵道和

索道；至於銅線、鐵塔及變電所機械等，自基隆、打狗上陸到各個場所之間，搬

                                                 
67 台灣總督府，〈再調日月潭水力電氣事業計畫要目說明書〉（昭和 5 年（1930）9 月），無頁數。 
68 森忠藏，〈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施工に就て〉，《台灣電氣協會會報》第 6 號（昭和 9 年（1934）

11 月），頁 40。 
69 應該是買自高雄的淺野水泥工場。 
70 這些機械不是買自日本就是外國，故從港口上陸。 

 17



運就更費事了。71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送電線路支撐物為鐵架。72 
 
身為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技師長的堀見末子談到，要達成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

大事業，第一步就是人事，而堀見末子的人事腹案是：土木篠原國憲、川上謙太

郎、久布白謙治、太田鐵太郎；機械中西義榮、高原量四郎、電氣國弘長重、白

石方亮、松尾秀雅；運輸：高山節繁；庶務山內六五郎、川副猶知。73而在台灣

電力株式會社正式成立前，由庶務部的山內五六郎作出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社

規」和建設部「部規」，並馬上向角源泉土木局長提出並獲承認。至於由眾多技

師徹底檢討的預算，約在 1919 年 10 月完成，預算總額達 4,900 萬圓。在預算成

立之前，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所需經費先以土木局預算暫時流用。74 
 
在工程方面，先著手日月潭全區域水源地之測量，興建工事用的北山坑水力發電

工事，發電量約 2,000 馬力（約 1,500KW）。繼之，開始準備位於全工區中央的

司馬按建築部（建設部）本部和宿舍。75 
 
1910 年 10 月左右，堀見末子技師長和中西義榮課長連袂到日本內地出差，主要

目的是購買電氣鐵道所需的火車、貨車，鑿掘隧道所需的電氣鑿岩機、空氣壓榨

機、電動機、空中索道等，並在日本內地實地調查相關資訊。兩人在久原房之助

的會社（日立製作所）等電氣機械製造會社調查空中索道和機械類。電氣鑿岩機、

空氣壓榨機、電氣鐵道所需的火車決定採用日立製作所的產品，也實地到日立的

久原礦山實地視察兩、三日，仔細調查各種機械，而日立製作所派出兩名技師招

待說明。堀見末子和中西義榮又實地見學日光的古河礦業株式會社的精銅所、華

嚴的瀑布、中禪寺湖等地。兩人一同歸台後的第二天就加開課長會議，報告調查

結果，皆贊成他們兩人的看法，預定提出訂購的預估文件。76 
 
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本部所在的司馬按，因為預計最盛時期會有 1 千人居住，所

以有作水道之必要。1919 年 12 月堀見末子和庄野卷治技師帶著兩名工人探查水

源，原先進入森林中未見半滴水，再更深入內山，發現了寬 10 尺、高 50 尺的瀑

布。堀見就地設計，兩個月後建成直徑 6 尺、深 8 尺的無底水泥井，以直徑 3
寸的鐵管由此處將水引流到於平地的水泥大貯水池，解決司馬按的供水問題。在

司馬按下方的魚池部落，住有數百戶人家，是物資集散地，也有警察分室，相當

熱鬧。但因從過去就缺水，所以收集雨水來使用，當司馬按的水道完成後，台灣

                                                 
71 台灣總督府土木局，《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設立參考書》（大正 8 年（1919）4 月），頁 20-22。 
72 台灣總督府土木局，《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設立參考書》，頁 27。 
73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東京：堀見愛子，1990
年 7 月 31 日），頁 419。 

74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頁 420。 
75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頁 420。 
76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頁 42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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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株式會社分水給魚池居民使用，居民都非常高興。77在這同時也開始立建設

部，本部事務室、宿舍數棟、醫院、學校、郵局、請願巡查宿舍、俱樂部、附屬

工場、製材所、炭燒窯等陸續完成。工事人員和工人都相繼住進司馬按，承包人

的事務所、宿舍，商人的店舖也都相繼設立。78約於 1920 年底完工。 
 
1921 年 1 月 6 日建設部部員正式移住司馬按不久，堀見末子就請來埔里社、魚

池、日月潭的官員警察官和在地的有力人士，舉行自祝會。79工事一開始就在台

中廳和南投廳管內，由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測量班、工事隊進入作業，大受警察

官吏駐在所巡查們的照顧。80 
 
在司馬按，台灣總督府的官員和工事區域的官廳人員始終相處融洽。因為是位處

於邊區土地，宿舍多，而為了會社職員設立娛樂室，故以會社費用設立俱樂部，

一半充作住宿區，一半經營撞球、圍棋、象棋室。對官員等的住宿和接待室費用

由會社負擔，俱樂部則由會社職員共同經營。81 
 
以司馬按為中心，聯絡各工事現場的電氣鐵道工事，於 1921 年完工，同年 3 月

成為營業線，該線總長 30 哩，從縱貫鐵道的二八水車站分歧出來，經集集到外

車埕發電所附近的水裡坑，以半噸重的火車來搬運工事用材料。此線不僅大大提

升工事效率，也有助於從沿線到南投和埔里社的交通。82 
 
就堀見末子所稱，在 1922 年 9 月工事停止之後，約一年之間檢討計畫之改善，

也大力節約經費，但是情況仍然惡化，所以司馬按的大部分職員都回到台北本

社，只留下極少數的留守人員。大家期待著無論如何要與中央政府折衝財源問

題，以重新開工。在停工約一年後的 1923 年 8 月，工事再興的形勢有所進展，

向日本興業銀行借款 500 萬圓，但同年 9 月的關東大地震，將台灣電力株式會社

的希望震得無形，使得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成為半永久的中止狀態，所以承包的

工程開始解約，各種機械存人入倉庫中，發電機和變壓器等準備耐得住數年的保

管期。在工事緊縮的情況下，已著手的工事反而變得比較麻煩。職員、從業員等

等大部分解雇，留下少數的人作殘務整理。83 
 

                                                 
77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東京：堀見愛子，1990
年 7 月 31 日），頁 425-426。 

78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頁 426-427。 
79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頁 427、428-429。 
80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頁 429。 
81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頁 431。 
82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頁 433。 
83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東京：堀見愛子，1990
年 7 月 31 日），頁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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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務整理於 1925 年 1 月告終後，月薪 112 圓84堀見末子就沒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他自稱早上 9 時上班到 11 時半只是無聊的在文件上蓋章、讀書，之後到食堂，

和高木友枝社長、大藏大越理事及留下來的幹部們吃著費時甚長的午餐，餐後大

家閒聊渡過時間。下午 3 點左右離開食堂回到辦公室，又蓋起印章，四點一到即

下班回家。像這樣的日子，堀見末子過了一個多月，到 1925 年 2 月底他就向大

藏大越理事提出辭呈，3 月 14 日帶著在職時所存的義務貯金、退職給與、貯蓄

金和妻小，離開住了 15 年的台灣回去高知縣。85 
 
綜合說來，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 1922 年停工前的建設狀況如下：司馬按建設本

部完成，水道、工事用的電話、水力電氣、電氣鐵道也都已完工，空中索道已做

了近 9 成。數條數千尺水路隧道著手開鑿，或從兩頭，或從兩頭外中途的側坑開

始掘鑿，而隧道之掘鑿全數使用電氣鑿岩機。連繫隧道的水路也已做出來或開始

著手。發電所的工事也積極進行中。發電所所用的大鐵管工事也已著手，發電所

的基礎工事也已積極進行中，預購所訂的發電機也已裝貨上路。此外，北從台北

和基隆，南到高雄和屏東的大送電線路建設也已著手。86 
 
從 1919 年開始準備動工到 1922 年 9 月台電因工程費用週轉困難而宣告停工的 3
年之間，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技師長堀見末子是直接參與建設的人，他的回憶

錄對這段建設進度記載甚詳，讓我們理解到當時的情形，但是他的回憶錄中鮮少

談及工人，也未明白指出有怎樣的台灣人參與其中，所以無法從他的記載裡看到

台灣人的身影。此外，他追憶建設部位於司馬按，雜有承包商讓工人住的宿舍，

但他只提及電車路工事由住吉組承包，還發生電車路工事不法事情，由台中的檢

察官調查，87此外，報載則提及停工前工事由太田組承包，未及其餘相關細節，

所以無法多了解承包商和承包商所雇來的工人情形。堀見末子現身說法式的追

憶，讓我們得深入了解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大致的建設輪廓和電力會社的情形。 
 
從堀見末子的回憶錄中之記載，原先設計的日月潭複合式拱形壩（multiple arch 
dam）是日本境內未曾有的施工法，這是堀見在美國所習得的經驗，首度施用於

台灣。88但是因為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由原先預定完工的 1924 年延遲到 1934 年

才完工，其間經過計畫內容變更，這項工法並未落實在台灣。 
 
 
 

                                                 
84 月給 70 圓，加俸 42 圓，計 112 圓。 
85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頁 436-437。 
86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頁 434。 
87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頁 369。 
88 堀見末子著、向山寬夫編，《崛見末子土木技師—台灣土木の功勞者》，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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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程再興後投標問題 

 
1931 年時，有關動天下視聽的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招標問題，台電社長松木幹

一郎綜合考慮政治和經濟因素，想要做出最妥善的處置。就政治面來看，貴族院

在日月潭工事再興同意政府保證的外債協贊之際，曾提出「關於本工事，為適切

有效之監督」之條件，所以會社的工事原則是「即令是指名者之選擇方法，亦要

受總督認可」。89 
 
是以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經與台灣總督府要員數次折衝結果，1931 年 8 月 7 日太

田政弘總督做最後裁定，於 8 日上午 8 時 20 分交下認可指令，台電即時在松木

幹一郎宅邸和各重役協議結果，正式發布工事承包問題最後方針。90 
一、承包方法指名競爭投標。 
二、工事就其特殊部門分成數個工區，各工區定若干指名者。 
三、指名者之選擇方法如次： 
1 指名者有關工事各部門工費並參酌技術上各點，有特殊之技能、經驗、信用之

資力、經歷，大體依左記標準，從中選擇最適切的承包業者。 
（1）納稅額 1 萬 5 千圓以上 
（2）資本金百萬圓以上 
（3）水力工事承包總額 500 萬圓以上 
（4）同上一項最大承包額百萬圓以上 
但在台灣的在住承包業者中，就信用、技能及經驗，認為適當者，考慮工事之

難易輕重，在資格銓衡上，特加參酌其標準。 
2 得標 1 工區限 1 名指名者，若在 2 工區以上得標時，會社指定其一。但認工事

上特有必要時，可認得標限 2 工區。 
四、除熟練工、斡旋人外，普通勞役儘可能使用住在台灣的工人。但依特殊事由

不得已者不在此限。 
 
根據上述方針，被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指名的投標者為： 
台灣方面 12 組：太田組、田村組、今道組、高石組、住吉組、古賀組、新見組、

大和工業合資會社、大野組、大倉組、鹿島組、加藤組。 
日本內地方面 7 組：在台灣設有支店者—佐藤組、飛島組、大林組；在台灣未設

有支店者—間組、日本工業合資會社、西松組、鐵道工業株式會社。91 
 

                                                 
89 松木幹一郎傳記編纂會，《松木幹一郎》（東京：昭和 16 年（1941）9 月 21 日），頁 193。 
90 〈八日朝認可指令下工事請負方針發表〉、〈再興工事請負ニ關スル方針島內請負上者特別待

遇普通勞役島內在住者使用〉，台日-6-8-9（應為《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1931）8 月 9 日），

「楊肇嘉日月潭工事剪報輯」，吳三連史料基金會藏。 
91 〈入札指名者〉，未附報紙名稱和年月日，「楊肇嘉日月潭工事剪報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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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內地方面 7 組是由 20 餘名中嚴選而出。間組是株式會社，本社位於東京青

山，是建築、土木專門的老字號會社。西松組是合資會社組織，本社位於京都，

以土木為主，建築為從。日本工業是合資組織，在東京置本社、神戶置支社，專

門從事土木建築。鐵道工業是株式合資會社，本社在東京，對土木、建術都有相

當經驗。在台北有出張所者：大林組是株式組織，本社在大阪，以土木為主、建

築為輔；飛島組之根據地在福井縣，雖然是個人經營，但擁有相當經驗；佐藤組

根據地在福山，在土木工事上相當有經驗。92 
 
在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投標開始之前，在台灣的土木業者就主張要重視在台灣的

業者，故會社讓日本內地業者參與，台灣的業者大表不滿，認為會社偏袒日本內

地業者，所以台灣方面受指名投標的 12 家廠商威脅全數退標，並派出代表向太

田政弘總督陳情。1931 年 8 月 13 日上午 11 時，台灣土木協會代表者藤江諒三

郎（大倉組）、古賀達朗（古賀組，加入大野組）、園部良治（大和工業）、阿部

直衛（鹿島組）、江源節郎（太田組）求見太田政弘總督，表達對指名投標結果

之不滿，揚言集體退出。經過斡旋，8 月 14 日以「社團法人台灣建築土木協會」

和「汎台灣土木建築請負聯盟」名義，發布聲明書，指出在總督和總務長官的訓

諭下，加上台電所發表的追加工事特別明確表示尊重「在地」之旨趣（即 400
萬圓的雜工事全部指名台灣組），所以打消退標之意。93 
 
據《松木幹一郎》一書的記載，台灣島內的承包業者是希望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

的所有工事都由島內承包業者負責，對指名結果失望的他們，怒吼著「埋葬松木

社長」，開演說會或是利用新聞雜誌，又動員商工會或是土木協會，主張貫徹「日

月潭工事由島內請負業者」、「用品由島內商人負責」之旨趣，來勢洶洶的的發起

運動，使得台電對松木社長以下建設部員都得特別加以保護。94當時會社副社長

安達房治郎於 1940 年追憶指出，當時報紙每天大寫特寫工程承包問題，松木社

長和他，以及身為建設部長又是技師長的新井榮吉，不論走到那兒都有刑警如影

相隨的護衛著。雖然台灣島內的承包商甚至進行排斥社長運動，但因總督和總務

長官參與斡旋，終於將工區區分為七，重要工區主要指名日本內地業者，小工區

指名台灣的承包業者，最後風波才漸漸平息。95 
 
台灣島內的承包業者何以想獨攬工程？新井榮吉認為，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停工

前，當工事進行時，這些業者開了許多簡餐咖啡屋和料理屋，因為一開始非常繁

                                                 
92 〈嚴選入內地側七組二十餘名選〉，未附報紙名稱和年月日，「楊肇嘉日月潭工事剪報輯」，吳

三連史料基金會藏。 
93 〈聲明書〉，台日 6-8-15（應為《台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1931）8 月 15 日），「楊肇嘉日月

潭工事剪報輯」。 
94 松木幹一郎傳記編纂會，《松木幹一郎》（東京：松木幹一郎傳記編纂會，昭和 16 年（1941）

9 月 21 日），頁 193-194。 
95 松木幹一郎傳記編纂會，《松木幹一郎》，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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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大大賺錢，後來因工事突然中止，讓他們賠累不少，所以他們想藉機撈回損

失。96才會提出由在台灣的業者全包工程之策。 
 
從濁水溪上游取入口到終端發電所放水口之各承包者施工狀況如表 2。 
 
表 2：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各工區承包者工事表 
工區 承包者 負責工事 
第一工區 
武界 

鹿島組 武界堰堤、洪水路取入口及一、二號隧道至東武

嶺下中央 
第二工區 
水頭谷 

大林組（日） 二號隧道中央到四號隧道中央 

第三工區 
過坑 

鹿島組 四號隧道中央到五號中央隧道 

第四工區 
巴支欄 

台灣今道組 五號中央隧道至開渠 

第五工區 
司馬按 

台灣高石組 二號暗渠至日月潭下 

第六工區 
日月潭水社 

鐵道工業株式

會社（日） 
水社、頭社二堰堤及水壓隧道之一部分 

第七工區 
門牌潭 

大倉土木株式

會社 
水壓隧道一部分、鐵管路及放水路 

 
資料來源：森忠藏，〈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施工に就て〉，《台灣電氣協會會報》

第 6 號（昭和 9 年（1934）11 月），頁 39-40。 
 
從表 2 中可以得知屬日本內地的承包商有大林和鐵道工業株式會社 2 家，其餘 4
家為在台灣的日本承包商，鹿島組負責兩個工區。至於各工區以多少金額得標，

尚未查得確實數據。由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承包問題，我們可以知道即使是在台

灣的土木業者也多是日本人，他們和日本內地的業者，會因為利益衝突而大起干

戈。總督府和台灣電力株式會社也都不能忽略他們的抗議，必須和業者妥協才能

止息風波，由此也可測知在台灣的日本土木業者勢力之龐大。 
 
表 2 中的大倉土木株式會社是大倉組的關係企業之一，其和大倉礦業、大倉商事

以及合名會社大倉組是異身同體，內容氣脈相通的會社。97大倉組和台灣的淵源

可以追溯到 1874 年的牡丹社事件，當時大倉組社長大倉喜八郎和 5 百名士兵親

                                                 
96 松木幹一郎傳記編纂會，《松木幹一郎》，頁 250。 
97 太田肥洲編，《新台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産業史》（昭和 15 年（1940）刊本）（台北：成文出

版社有限公司，1999 年 6 月），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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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參戰，完成配給輜重任務。1895 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大倉喜八郎等來到台

灣設立分店，爾後由基隆、台北間的鐵道著手，參與官佃溪埤圳工程、縱貫貫鐵

路工程、桃園埤圳隧道工程，以及嘉南大圳、日月潭第一期和第二發電所工程，

同時也參加台北鐵路工廠、台灣銀行總行的建築工程，逐漸發展成為日治時期台

灣最大的土木建設公司，當時的主要工程都可以見到大倉組的身影。98 
 

三  工程結果程 

台電社長松木幹一郎曾指出，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成立後即銳意促進計畫著手動工

準備，1922 年 5 月略已完成準備工事，但因停工而中止，1931 年 6 月外債順利

借支之後，開始準備各種工作，1931 年 10 月 1 日著手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全

區分成七個工區，以工期 3 年締結承包合約，工費總額 4,000 萬圓，後因工事順

利進行，工期縮短 3 個月，工費結省 200 餘萬圓，1934 年 6 月 30 日實行水路通

水試驗、發電試行運轉等，7 月 30 日將從日月潭發電之電力配電至全台各地，

達成台灣官民多年來之宿願。99 
 
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完工時，台灣電力株式會社主任技術者後藤曠二的〈工事報

告〉，就重點工程做了報告： 
1 武界堰堤：在濁水溪上游原住民所在地武界，橫斷溪流，在河床上建造 160 尺

的水泥堰堤，將其上部作成可動式堰堤，完成得使 20 萬個洪水流下的設備。

此為貯水堰堤上游，形成延長約 5 哩的湖水，濁水在此處完全沉澱術清水，被

收入水路中。 
2 水路：從武界取入口到日月潭的水路，大部分是高寬各 15 尺的隧道，其坡度

為 1,200 分之 1，最大通水量，每秒 1,450 牽方公尺。 
3 水社及頭社堰堤：在是日月潭周圍低地的水社及頭社兩處築堰堤，利用水深將

水面上昇 60 尺，湖水貯水容量擴大成 44 億 5,800 萬立方尺，依此在豐水期貯

水以調整枯水期不足之水量，以達成一年所定之發電量。 
水社堰堤乃橫斷水尾溪而建造，堰堤中央有鋼筋水泥所造之心壁，在地表上高

約百尺，延長 1,200 尺，天端幅有 20 尺，其兩側坡度為 4 成。頭社堰堤在地

表上高有 63 尺，延長 550 尺，兩側坡度為 3 成，構造準據水社堰堤。 
4 水壓隧道：從日月潭至發電所的水壓隧延長約 2 哩，為內徑 13 尺 5 寸的鋼筋

水泥圓形隧道。 
5 發電所：發電所設於水裡溪畔門牌潭，設備各 2 萬 KW 發電機 5 台，利用 1,100

尺落差—最大 1,495 個，平均 833 個的水量，發出最大 10 萬 KW，平均 5 萬 8

                                                 
98 古川勝三著、陳榮周譯，《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傳》（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 年 5 月初

版第 1 刷），頁 93。 
99 松木幹一郎，〈日月潭水電工事竣工祝賀式—式辭〉，《台灣電氣協會會報》第 6 號（昭和 9 年

（1934）11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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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KW 的電力。 
6 送電線路及變電所：送電線路縱橫全台南北，北部線路延長 120 哩，從日月潭

發電所到台北，南部線路延長約百哩達於高雄。南北送電電壓皆為 15 萬 4 千

伏特。而變電所設於台北、高雄、霧峰、嘉義 4 所，往各方面配電。 
 
日月潭工事從當初起工到 1934 年 6 月底竣工，已歷 15 星霜，後藤曠二認為，這

是以總督府及地方官民熱誠指導為後援，本社從業人員和工程午承包者獻身努力

而完成。100 
 
上述是完工的工程，但是施工過程如何，又碰到何種難題呢？1934 年時任交通

局遞信部囑託的森忠藏指出，台灣電力的電氣事業由該部監督，該部派出知久、

森田兩技術者和台灣電力株式會社之擔任共同監督實際施工。 
 
當時的水力發電工事重點有二，一為關於電氣事務，一為關於土木事務，且以土

木事務佔大部分，電氣工作物全在工場內組裝，土木工作物則有過半或全部沒於

地中或水中，是工事初期及中期之基礎工事。101在整個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中，

電信局官員森忠藏特別提出來的工程有三：一是武界水泥重力式堰堤及放水路，

著重於防洪，特選材料。二是日月潭水社及頭社堰堤，著重於防震，壁心加水密

性鋼筋水泥。三是水壓隧道，該隧道如漏水則發電中止且難於修理，故依地質和

內壓力使用鋼筋水泥，全線並以約 90 封度的壓力注入灰泥汁。102 
 
實地施工時，雖然曾持慎重態度想敦請美國一流的承包商來負責，但最後還是完

全選擇日本和台灣一流的承包商六家，讓日本技術者努力競爭。據稱，日月潭水

力發電工程，在設計、施工和實際工事費支出上，都收到全日本最優秀的結果。
103所支出的 4 千萬工事費，包括：日月潭水力發電工事費 2,000 萬圓、總關係費

200 萬圓、土木工事費 1,600 萬圓，發電所工事費 200 萬圓。該工程開工時，正

是 1931 年財界最不景氣之時，以水力工事費加上利息來計算，最大發電量 1KW
需費 450 圓之標準，和日本內地已建設的水力發電相比毫不遜色。在工費節約

上，會社技術擔任者在不景氣時代極力節約人事費，而且儘量活用十數年前購入

之工事用各種運搬用的機械器具，且指導督勵老江湖的承包商，故比預定完工時

間提早三個月。104 
 

                                                 
100 後藤曠二，〈日月潭水電工事竣工祝賀式—工事報告〉，《台灣電氣協會會報》第 6 號（昭和 9
年（1934）11 月），頁 3、4。 

101 森忠藏，〈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施工に就て〉，頁 37。 
102 森忠藏，〈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施工に就て〉，頁 38。 
103 森忠藏，〈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施工に就て〉，頁 37-38。 
104 森忠藏，〈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施工に就て〉，頁 40。 

 25



四  後續的發電工程 

 
1934 年 7 月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完工後，當時的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松木幹

一郎即下令大幅調降電費，以增強日本內地中小工業和大工業來台灣的誘因，這

也是台灣工業化的第一步。但是調降電價，台電得致力開發以填補差價損失，所

以松木幹一郎努力普及電氣知識，並在各處演講宣傳，也讓會社人員對用水關

係、工廠小動力、礦山、煤礦、製冰及其他新興工業，加以指導使用電氣。105在

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完成前，1933 年 12 月台電就已著手日月潭第二期、第三期

工程之研究，並於 1934 年 3 月時，將台電兼營的瓦斯事業分離獨立出去，這就

是台灣瓦斯株式會社，其前身是 1907 年成立的台北瓦斯，1919 年由台灣電力株

式會社購入。106 
 
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完工後，電氣需要激增，增設新電源乃成為當務之急，故利

用第一發電所所放出之水，沿水裡溪左岸開鑿延長 2 哩 5 分之水路，在水裡坑對

岸興建第二發電所，該發電所常時尖峰的發電量為 43,500 KW。107日月潭第二發

電工程已於 1935 年秋天準備好全部的實施計畫，同年 10 月 10 日承包土木工事

之投標結果，第 1、第 2 工區由大倉組得標，第 3 區由大林組得標。台電與兩得

標單位簽訂承包契約後，於 1935 年 12 月 1 日開始動工，原先預計於 1937 年 6
月完工，結果延遲兩個月於 8 月完工，工程費約 600 萬圓。相關的電氣設備也於

1935 年締結購入契約，買入外國製品，遠比預算額便宜。108 
 
第二發電所在木工事上計有第 1 至第 6 共 6 號隧道；其次，銃櫃溪堰堤工事，在

完成基礎地盤後就著手灌漿的混泥土工事；最後，取水口、取水塔、調壓水槽、

鐵管路及屋外變電所相繼施工。109 
 
北部火力發電所於 1936 年經總督許可興建，1939 年春完工，以補充水力發電不

足，發電量計 35,000KW。在松木幹一郎的計畫中，他認為台灣水力電氣可達 50
萬 KW，補充水力發電的火力發電則當有 20 萬 KW，110所以他對電源開發不遺

餘力，霧社水力發電計畫正是其中一環。該計畫擬於日月潭第一發電所武界取入

口上游台中州能高郡原住民區域內的霧社，築造堰堤攔截霧社溪溪水，加造人工

貯水池，和日月潭貯水池一樣作季節貯水調整，以增加日月潭第一、第二之平均

                                                 
105 松木幹一郎傳記編纂會，《松木幹一郎》（東京：該編纂會，昭和年 16（1941）9 月 21 日），

頁 198、200。 
106 松木幹一郎傳記編纂會，《松木幹一郎》，頁 201、202。 
107 藤崎濟之助，《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沿史》（台北：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昭和 12 年（1937）3 月

13 日），頁 1175-1176。 
108 松木幹一郎傳記編纂會，《松木幹一郎》，頁 207、208。 
109 藤崎濟之助，《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沿史》，頁 1178-1179。 
110 松木幹一郎傳記編纂會，《松木幹一郎》，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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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量，且可利用霧社堰堤和武界堰堤間的落差發電。111霧社水力發電計畫於

1939 年動工，也可視為後來大甲溪電源開發時期的計畫。 
 
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完工後，台電認為繼續興建第三、第四水力發電所之期不遠，

故持續以往的水力調查。在這同時，台灣總督府從 1936 年度也開始進行為期 5
年的水力調查，由遞信部水力調查係負責。水力調查隊分成 3 組：本部由鶴田技

手以下 2 名組成，第一班由大川囑託以下 3 名、第 2 班由吉田技手以下 3 名組成，

於 1937 年 2 月 18 日至 3 月 10 日展開第一回調查。各組目的地，第 1 班調查台

北州內水力，第 2 班調查新竹、台中兩州水力，本部調查花蓮港廳水力，綜計於

22 個地點設置量水標，於 10 個地點設置雨量計，以為日後設立雨量觀測所做前

置準備。水力調查係 5 年計畫的調查區域包括大科（山科）崁溪、大甲溪、烏前

溪、大安溪、濁水溪、大濁水溪、花蓮溪、宜蘭濁水溪、大南澳溪等，以了解台

灣的水力富藏，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囑託藤崎濟之助在 1937 年時指出，期待水

力調查能為台灣將來的電氣事業和隨之而來的工業發展帶來劃時期的進步。112 
 
這個水力資源調查已為日治末期的大甲溪電源開發計畫跨出第一步。 

 

第三節工程中的醫療、工人及補償問題 

 
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設計、建造，除了位處上層的官員和技師之外，還有在基

層第一線工作的工人，也有為了從業人員健康而設在工地中的醫療所。此外，受

到工程改變地貌影響、必須搬離舊家園的水社部落民，他們的情況又是如何，都

是和工程息息相關的外圍問題，故併為一節處理。 
 

一  醫療問題 

 
為求工程進度如期完成，施工工地的衛生狀況，即對從業人員之保健衛生亦為會

社所重視，這是從工作效率和對經濟上產上影響所做的考量，以避免風土病阻礙

或挫折工事進度。根據《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沿革史》記載，當時台灣電力株式會

社認為，日月潭工事區域屬亞熱帶地方，又和原住民活動區域接壤，風土病甚多，

                                                 
111 松木幹一郎傳記編纂會，《松木幹一郎》（東京：該編纂會，昭和 16 年（1941）9 月 21 日），

頁 208。 
112 藤崎濟之助，《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沿史》（台北：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昭和 12 年（1937）3 月

13 日），頁 1182-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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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武界及門牌潭等地，地形四周環山，因此氣候陰濕而多瘴癘之氣，瘧疾極

為猖獗，又到處有恙蟲，易罹患恙蟲病影響健康，是個不健康之地。針對這些問

題，會社曾敦請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森下技師實地調查，又會社與官方協議，共同

支出工地醫療所所需經費，據評斷醫療設施效果顯著，減少傳染病，使從業人員

安心工作，工事提早完工。113 
  
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工地中的醫療機關，有「一般治療機關」和「瘧疾防遏機關」

兩種，兼及除恙蟲的工作。各醫療單位有由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直營、會社囑託經

營、官方經營三種形式，官方經營之醫療所經費有由台中州負擔和會社負擔之別。 
 
一般治療機關方面，因考量工事現場人員集中和交通狀況，將工事區域區分為

四：在司馬按設醫務局，置專任直屬醫師，由會社直營，醫師除照顧從業人員等

工事相關者外，與工事無關的一般患者也可以來看病，藥價、手術費和住院費只

收成本價；另於武界、門牌潭及水社設置 3 個醫務所，由會社囑託相當數量的醫

師，會社給予津貼和提供建築物，但會社大體不干涉其經營。此外，東埔、水頭

谷、過坑方面的患者，雖然位處司馬按醫務局區域內，但到埔里街也很方便，所

以會社也特約埔里街的潮軍一公醫為囑託。114 
 
茲將 1932 年至 1934 年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施工期間，醫務局和醫務所治療人員

列如表 3。 
 
表 3：1932-1934 年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施工期間受治療人員表    單位：人次 
名稱 性質及

開業年

月 

配置醫

護人員 
1931 年

總/平均

人次 

1932 年

總/平均

人次 

1933 年

總/平均

人次 

1934 年

總/平均

人次 

總人次 

司馬按醫務局 會社直

營 
1931/11 

共 7 人

醫師 2
名 

1,627/ 
27 

19,479/ 
53 

23,462/ 
64 

8,975/ 
42 

53,543 

武界醫務所 會社委

任

1931/11 

醫師 1
人 

147/ 
2 

16,471/ 
35 

8,735/ 
24 

1,385/ 
9 

26,238 

門牌潭醫務所 會社委

任

1932/1 

醫師 1
人 

 4,194/ 
11 

8,959/ 
25 

5,884/ 
16 

19,037 

                                                 
113 藤崎濟之助，《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沿革史》（台北：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昭和 12 年（1937）3
月 13 日），頁 484-487。 

114 藤崎濟之助，《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沿革史》，頁 49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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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社醫務所 會社委

任

1932/1 

醫師 1
人 

 3,440/ 
10 

2,593/ 
7 

2,808/  
8 

8,841 

資料來源：藤崎濟之助，《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沿革史》（台北：台灣電力株式會社，

昭和 12 年（1937）3 月 13 日），頁 496-501。 
說    明：由資料來源頁 495-501 的 4 個表綜合計算而成，平均人次採四捨五入。

1931 年僅有 2 個月，1934 年為 6 至 7 個月，皆未滿 12 個月，故統計

人次較少。 
 
從表 3 觀之，自 1931 年末至 1934 年 7 月的施工期間，各醫務局所治療總人次達

108,159 人次，以司馬按醫務局的 53,543 人次為最高，武界醫務所的 26,738 人次

居次，門牌潭醫務所 19,037 人次排名第三，水社醫務所的 8,841 人次最少。以生

病和健康者呈正比例的原則來看，司馬按醫務局所在地的從業人數可能是最多

的，也有可能該處的病媒較為猖狂，所以就醫的人次排第一位。當然，司馬按醫

務局和武界醫務所皆開業於 1931 年 11 月，提早兩個月，都增加就醫人次之統計。

門牌潭醫務所和水社醫務所皆開業於 1932 年 1 月。若以看病的每日平均人次來

說，司馬按醫務局 1933 年每日為 53 人次，1934 年為 64 人次，而水社醫務所 1933
年為 7 次，1934 年為 8 人次，相差比例達 7 至 8 倍。 
 
在瘧疾防遏機關方面，武界、司馬按、水社、門牌潭四處設有防遏事務所，由官

方經營。司馬按防遏所發生工事開始後最早的瘧疾，所以在 1932 年 9 月在木吱

蘭（口蘭）工區，經與該工區承包商高石組和今道組協議後，對會社從業員及工

事現場全部人員抽血化驗，所需經費由會社全數負擔。水社、門牌潭兩防遏事務

所之經常費由台中州負擔；建築物部分，水社防遏事務所由會社新蓋，門牌潭防

遏事務所由大倉組捐款新蓋；水社防遏事務所工友之工資，由鐵道工業株式會社

支出，門牌潭防遏事務所工友工資由會社補助。武界及司馬按兩防遏所經常費和

建築物全部由會社負擔。115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沿革史》指出原本極為猖獗的風土病和瘧疾，到 1933 年下

半年之後威脅減弱。根據 1933 年 3 月 15 日的新聞報導，武界工區鹿島組承包工

程地區有 500 人以上罹患瘧疾，武界瘧疾防遏事務所設備不充份，無法妥善照料

病患，又加上承包商和囑託醫之間為醫藥未列入處理問題而有所爭執。116再者，

恙蟲病在工事著手之初（1931 年 10 月）有許多人罹患，經過採伐焚燒工事現場

的茅草和雜草之後，到 1932 年中就幾乎無人罹患。以傳染病來說，1932 年 12
                                                 
115 藤崎濟之助，《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沿革史》（台北：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昭和 12 年（1937）3
月 13 日），頁 493-496。 

116 〈來年 9 月までには大體の完成見込マラリヤに惱む武界工事の場多少遲れる湖畔頭社の大

土堤〉，灣 8-3-15（應為昭和 8 年（1933）3 月 15 日），「楊肇嘉日月潭工事剪報輯」，吳三連

史料基金會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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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武界有腸傷寒患者 1 名，在水頭谷有傷寒患者 2 名，疑似傷寒患者 7 名；

1933 年過坑有傷寒患者 2 名；1934 年 1 月，水社有 1 名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患者

發病死亡，另有其他傷寒和阿米巴赤痢患者各兩、三名。對於傳染病，一經發現

就強力消毒，極力預防，故並未傳播開來。117 
 

二  工人問題 

 
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動用到的工人據稱達 253 萬 4 千人次以上，其中承包業者方

面有 211 萬 4 千人次，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直屬者有 42 萬人次。118以 1931 年 10
月 1 日動工到 1934 年 7 月底完工共近 1,000 日工期來計算，平均每日工人人數

約 2,500 人左右。在這些工人的來源和組成到底如何？想承包日月潭工程的包商

有請台灣工人的想法，總督府和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所擬承包條件也規定以召請台

灣工人為原則，當時的媒體也支持採用台灣工人。 
 
日治初期大倉組承包台灣縱貫鐵道工程時，曾招募珫球籍的土木搬運工，也招募

在建港工程方面所需的潛水夫，1904 年所招募約 400 名潛水夫之中有 20 名琉球

人。119時至 1930 年，承包嘉南大圳、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大倉土木株式會，

則未見招募琉球工人的相關記載。嘉南大圳於 1930 年完工，1931 年日月潭工程

動工，台灣當局還慶幸兩大工程沒有撞期，工人的來源不致發生問題。在嘉南大

圳的工程中，大倉土木株式會社所使用的工人多是台灣本地人。120大如果雙方合

作愉快，在日月潭工程中，應該還是會使用台灣工人。 
 
1931 年 6 月 25 日美國外債成立後到 1931 年 10 月 1 日日月潭水力發電再興工程

開工之間，日本內地的承包商紛紛進駐台灣爭取工程，而工程所需工人，大抵以

台灣人為主要考量。例如清水組派出工學士大野自 1935 年末就到台北，於表町

勸業銀行隔壁設立出張所，大野談到清水組如果得標，他相信大部分的日本承包

商都會使用習慣台灣氣候風土的台灣人，不會使用朝鮮人。他認為請台灣工人是

彼此相互有利的事情，即使是在工事現場請來日本內地人，一定是具有相當經

驗，而且人數極少。因為站在對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有利的立場來看，這是台灣

直接、間接相關的大恩惠，必須以台灣為中心來考慮究問題。121 

                                                 
117 藤崎濟之助，《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沿革史》（台北：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昭和 12 年（1937）3
月 13 日），頁 488-490。 

118 〈諸般工業の發達を促進せる台灣電力日月潭第二發電所愈六月で竣成需給增大〉，大塚清賢

編，《躍進台灣大觀初編》（昭和 12 年 1937，3 版），（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年 3
月台 1 版），頁 404。 

119 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台北：前衛版社，1997 年 12 月初版

第 1 刷），頁 80、81。 
120 陳文添，《八田與一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12 月第 1 版），頁 88、100。 
121 〈内地請負は者斯く語る─苦力は勿論本島人が適當大野清水組出張所長談〉，未附報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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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和台灣總督府商量決定，於 1931 年 8 月 8 日公布的「有關再

興工事承包方針」第四點指出，「除熟練工和斡旋人之外，普通勞役者儘可能使

用島內在住者。但因特殊事由而不得已時不在此限」。122 
 
根據 1931 年 9 月 5 日《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預估日月潭工事 3 年間所需工

人總人次為 500 萬人，一日平均有 5,000 人。在 1931 年 9 月間有傳言日本內地

的承包商會使用朝鮮人，也有指稱會使用中國工人。記者認為如果日月潭工事使

用日本內地人、台灣人、朝鮮人、中國工人的話，管理起來頗為繁雜，又何況當

時台灣人失業者甚多，所以使用台灣工人早為有識者所提倡，而且他們也認為使

用中國工人，只徒然流出資金並壓迫台灣工人而已，並無好處。記者也指出，中

國工人工資雖然便宜，但是效率不高，容易生病，也缺乏土木方面的工人，所以

從日月潭工事的工人，90％以上會使用台灣工人，而且使得工事費中的工人費落

入台灣工人手中，自然會使台灣直接或間受到好的影響。123據 1928 年統計，當

年勞動工資，日本內地人為 2 圓 50 錢至 1 圓 50 錢，台灣工人之工資為 1 圓 50
錢到 80 錢，124大致依年資而有高低之差，但一般說來，台灣工資比日本內地低

廉。1251931 年至 1934 年間，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工人工資為何，尚乏確切數據。 
 
由交通局囑託森忠藏 1934 年的報告來看，工程中佔主要位置、各工事之指揮者

專以有經驗的日本內地人擔任之，至於勞力者大多數以台灣人勞動者和台灣工匠

擔任，亦即灌漿（水泥）、碎石、安裝鋼筋、塗灰泥、貼磁磚、木工、油漆等小

工程可說是成於台灣人之手。森忠藏也稱讚這些台灣人的工人和工匠，工資便

宜、生活習慣適合台灣風土，而且真正發揮了謹慎周到的工作態度。126 
 
除了佔 90％以上大部分的台灣工人之外，據稱有 15 名具有特別技術的朝鮮工

人，凡是有特別技術的工人，多半來自日本內地和朝鮮。127此外，有少數來自日

本內地的工人，披露於報端的多是發生問題，且屬鹿島組招攬而來的工人。 
 

                                                                                                                                            
及年月日（應為 1931 年 6 月底到 1931 年 9 月 30 日之間），「楊肇嘉日月潭工事剪報輯」，吳三

連史料基金會藏。 
122 〈再興工事請負に關する方針—島�請負業者には特別の待遇．普通勞役には島内委在住者

を使用〉，台日 6-8-9（應為昭和 6 年（1931）8 月 9 日），「楊肇嘉日月潭工事剪報輯」。 
123 〈日月潭工事に使役する苦力？當然本島人が多からん〉，台日 6-9-5（應為台灣日日新報昭

和 6 年（1931）9 月 5 日），「楊肇嘉日月潭工事剪報輯」。 
124 未註明為日薪或月薪。日治時期的工資多以「日給」計算，或為日薪。 
125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計畫概要〉，頁 58。內文統計至 1928 年，故認為

乃 1928 年之工資額。 
126 森忠藏，〈日月潭水力電氣工事施工に就て〉，《台灣電氣協會會報》第 6 號（昭和 9 年（1934）

11 月），頁 40。 
127 〈ルンペンする內地勞動者日月潭景氣に釣られ揚句の果警察泣せ〉，（應為昭和 7 年（1932）

3 月 19 日），「楊肇嘉日月潭工事剪報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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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 2 月上旬的新聞報導指出，散布在台中的失業工人是從日月潭工事現場

流走出來的，這些逃走的工人多是從日本內地應募來，也都是第 1 工區鹿島組的

工人，他們自離開日月潭工事現場後就陷入困境，亟須住宿、醫療、歸回日本旅

費等之救濟。而 1933 年 2 月 6 日在市民館召開的的台中州方面委員總會的與會

委員，對鹿島組大表不滿，會中二瓶源吾還反駁這些不滿鹿島組的說法。128根據

統計，自 1933 年 1 月到 2 月上旬，從日月潭工事現場流散到台中的日本工人有

45 人，流散到彰化的有十數人。他們指稱，鹿島組在日本內地募集工人時，誆

說有相當的收入，但一來到台灣，當初所提條件和實際狀況實在相差太遠。比如

說，因為水土不服，他們在一個月之中大概生病半個月，工資也就少一半了，吃

飯錢要 60 錢也是當初條件所沒有的。而且在內地募集時所訂契約效期只到二

水，到二水之後非依台灣這邊的契約不可，但是這些日本工人在台灣什麼都不知

道，所以他們認為長此下去，可能會輕易送掉自己的性命，甚至連在老家所借的

旅費也無法返還，只好從多重監視中逃出，但是逃出工事現場卻無法找到任何工

作。129 
 
或許是日本內地工人受到不好待遇逃脫者甚多，致使警方也關切此一問題。1933
年 2 月 10 日在干卓萬鹿島組事務所，由武界駐在所的橫山警部補召開「工事場

諸設備改善商量會」，該會從下午一時開到晚上 7 時才散會，警察希望鹿島組改

善諸多事項，以使工事場成為勞動者的樂土。改善項目：第一，加強飯場設備，

如各飯場全部和台灣人苦力小屋應具有防蚊設備、設排水溝、改善飯場的共同廁

所、各飯場雇 1 名衛生工人；第二，改善診療所；第三，增加囑託醫，會中決定

招聘 1 名台灣人囑託醫駐在武界；第四處置預計不就業的現患者，當時因瘧疾而

得腳氣病的患者有 10 名，由鹿島組調查患者家庭狀況及其本人希望，決定其是

否回日本，並於 2 月 15 日向警察申請；第五，療養費和及藥價之決定，因公受

傷雇主全額負擔；第六，應設備娛樂設施，如收音機、將棋等；第七，飯場制度

改革，充分留意勞動者的營養；第八，物品配給所價格過高大受批評，此後嚴予

取締獲得暴利之事。130 
 
以上各點是否實際達成，不得而知。從逆向觀察來看，所有這些被提出來的改善

事項，正是工人受到不佳待遇的證明。 
 

三  補償問題 

                                                 
128 〈日月潭工事—お膝下の台中はルンペン掃溜めきのふ方委總會で真劍な救濟問答〉，灣 8-2-8
（應為昭和 8 年（1933）2 月 8 日），「楊肇嘉日月潭工事剪報輯」，吳三連史料基金會藏。 

129 〈日月潭工事下山者最近愈愈增加して救護者の方で悲鳴をあげる全島方委大會の重要議

題〉，南 8-2-8（應為昭和年（1933）2 月 8 日），「楊肇嘉日月潭工事剪報輯」。 
130 〈日月潭電力工事場各種設備大改善に武界駐在警察官異動を機會今後は勞動者の樂土？〉，

南 8-2-23（應為昭和 8 年（1933）2 月 23 日），「楊肇嘉日月潭工事剪報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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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日月潭水力發電工事區域內沒入水中土地、其他工事必要土地，對居民補償

等事，根據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對工程用地和補償費之調查，潭水淹沒地主要為水

社居民的居住地，1934 年 7 月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完工前，水社戶口數為 170
戶，人口 1,242 人。131這些人包括漢人和原住民，漢人被遷徙至台中州員林郡田

庄字大新，原住民被遷徙至台中州新高郡蕃地拔社埔。會社所購買的水社土地面

積為 151 甲餘，包括田、旱田、建築物土地等；用地及其他補償為 403,740.86
圓，這部分包括土地、家屋、墓地及其他；其他水尾溪水社沒水道路及武界上游

等之外的雜項補償計 230,596 圓。會社付出的補償費合共 634,336.86 圓。132 
 
上述《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沿革史》記載之戶數和人口數與報紙報導的數目有差

距，何以有不同的數據，或許報紙之記載尚是未定案的情況。報載水社部落民

1,394 人，戶數 182 戶，田有 214 甲 7 分 5 厘。人口數字和土地差距再更詳細地

說明補償的狀況，土地方面依 1934 年左右的估價，以九則田 2,100 圓、十則田

1,800 圓、十二則田 1,300 圓來計算，直接先由國庫支出 24 萬 1,471 圓 46 錢的代

金；對住民之補償方面，182 戶須 8 萬 5,214 圓 47 錢，約定先支付半額 4 萬 2,705
圓 24 錢的現金，所餘半額於轉住他處時支付；在轉住的住屋方面，遷徙戶新住

所的所有權已從 1932 年 1 月開始移轉登記，約定對在官有地上建屋的 39 戶支付

5,378 圓的慰問金，又依原住民之希望，會社以 3 萬 2,750 圓 24 錢買下被升高的

潭水所淹沒區域外為了移住而無法耕作的田地 20 甲 1 分。在買收的房屋方面，

新高郡魚池庄水社於 1932 年 3 月 17 日提出「家屋使用申請」，內容如下： 
1 希望台電所提供之家屋可免費使用，但（1）不為增建改建（2）不為轉貸（3）
台電何時需要可直接交出（4）直接交出家屋時不另要求已決定的屋買受代金半

額和移住補償以外的任何費用。133 
 
由於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較預定時間提早 3 個月完工，致使水社居民得提前於

1934 年的 5 月 15 日離開原住地移住他處，水社居民提出希望獲得的補償金內容

如次： 
1 要求移住費之理由—我等水社部民追隨祖先傳下來原住地的風土、氣候，如今

得移住水土不服的地點，至少應有如下的補償： 
移轉費 1 人 23 圓，包含衣服和家具搬運費；新家屋建築未完成前須支付之房

租，平均 3 個月期間 1 人為 6 圓；會社鐵道、索道免費提供移住者搬運家具。 
2 地上物賠償—如不賠償果樹、竹木之價值，至少希望賠償此等移植搬運過程枯

                                                 
131 報紙記載，水社的化蕃社（邵族）戶數 27 戶，男 47 人，女 36 人。一記者，〈竣工近き—日

月潭工事見聞記（三）：杵歌のしらべは忘れられない〉，未附報紙名稱及年月日，「楊肇嘉日

月潭工事剪報輯」，吳三連史料基金會藏。 
132 藤崎濟之助，《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沿史》（台北：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昭和 12 年（1937）3 月

13 日），頁 502-503。 
133 一記者，〈竣工近き—日月潭工事見聞記（二）：水社部落移住は充分に補償すべし〉，未附報

紙名稱及年月日，「楊肇嘉日月潭工事剪報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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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之損失。 
3 墳墓134改葬費—日月潭為我等祖先定住，花費許多犧牲勞苦而開墾之地，也死

在這塊土地上，如果我等非移住他處不可，當然我等祖先墳墓也得移轉，所以

墳墓之改葬費，一座至少 200 圓以上，平均一座要求賠償 21 圓。 
4 移轉後的安住費—此回我等部落民之移住實非本意，須移住於不習慣之地，至 
少二、三年間無法獲得確實的生活之資，要求一年之間最少補助 46 圓。 

5 湖上的漁業權賠償—不認可會社僅賠償 2,700 圓。漁業是居民生活資源，對漁

民之漁具、船筏等，吾等當然主張要求相當之賠償。135 
 

                                                 
134 根據新高郡警察之報告，在沒水區的墳墓有 365 座，沒水區外有 471 座，計 836 座。〈10 萬

キロ大動力の本源—日月潭水電工事家屋買收と見舞金墓地の處置と漁業權〉，未附報紙名及

年月日，「楊肇嘉日月潭工事剪報輯」。 
135 一記者，〈竣工近き—日月潭工事見聞記（二）：水社部落移住は充分に補償すべし〉，未附報

紙名稱及年月日，「楊肇嘉日月潭工事剪報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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